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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答复  

1998年 12月 27日  

原文 英文  

 1.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 必须按照 联合国宪章 所强调的 发展和加

强各国间的友好关系 实现合作 解决经济 社会和政治性质的问题 因此伊朗认

为 宣布和采取单方面胁迫性措施 违背国内法不具域外效力的原则 侵犯国家主

权 也侵犯人民的自决权和发展权  一项普遍和不可剥夺的权利 同时也是基本

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伊朗对大会和人权委员会继续审议这个题目表示高度赞

赏  

 2.  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呼吁 各国不要采取任何不符合国际法和 联合国

宪章 的单方面胁迫性措施 那些措施影响各国间的贸易关系 也妨碍充分实现人

权 作出上述共同承诺以来已经过去了 5 年 国际社会还没有看到在限制和废除那

类措施方面取得任何重要进展 令人遗憾的是 国际经济关系的记录表明 在这方

面还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 尽管大会 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的各种重要会议都在这

个问题上通过了建议 尽管它与一般的国际法和 联合国宪章 背道而驰 但一些

国家对其它主权国采取的单方面胁迫性措施 继续以其各种域外影响在国际上妨碍

自由和正常的经济和贸易关系 特别是目标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 

 3.  采取单方面胁迫性措施 不仅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侵犯 破坏目标国家人

民享有基本人权 而且也增加了那些国家履行它们对国际人权文书承诺的困难 履

行条约义务是一个多层面的问题 既取决于国内也取决于国际角色所起的作用 认

识到这一点便可以理解 国际对抗有可能导致有关国家人权标准的倒退 而各国间

的国际合作可促进改善和加强人权 这对经济和社会权利 以及集体权利尤其如此  

 4.  在审查缔约国执行各项国际人权文书情况的定期报告时 相应的条约机

构应考虑进所有本国和国际因素 估评它们对那些国家履行条约义务的影响  

 5.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 国际货币 经济和贸易组织 特别是布雷顿森

林机构 在这个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 它们能够而且应该设法寻找 发现和采取适

当办法 限制和制止任何国家采取单方面胁迫性措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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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.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作为这类措施的对象国 已有将近 20年 对伊朗采取

的部分单方面胁迫性措施 以及那些措施对伊朗人民造成的有害经济和社会影响

在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报告(A/53/293)中有所反映 该报告是根据大会题为 人权

问题 包括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的议程项目提出的  

 7.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给大会的报告中 列举了美利坚合众国采取的多项

单方面胁迫性措施 特别是颁布和实行 对伊朗和利比亚制裁法 ,1996 年(D’Amato

法) 在那段时间过去之后 美利坚合众国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取消或废除有关

法律和措施 反而继续它对伊朗国家的敌视和横行霸道的政策  

 8.  美国的单方面威胁态度 政策和措施 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应集体行动

尽快加以制止 大会和人权委员会及其他国际机构的几项有关决定和决议 必须通

过适当的后续措施予以加强 查明并切实消除妨碍根除单方面胁迫性措施的各种障

碍  

 9.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再次谴责宣布任何单方面胁迫性措施 呼吁大会和人

权委员会继续更加切实和有效地审议这个问题 以便迅速和彻底加以根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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